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69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由于公司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事项，需继续与相关部门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沟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

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43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及有关规定，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

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为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的议案》和《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议案》。 根据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恢复上市、委

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截至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所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箹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泸州老窖

（证券代码：

000568

）采用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

号文）的

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11

月

28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泸州老窖（证券代码：

000568

）进行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基金合同，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从

2011

年

12

月

2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特此提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股票简称：国农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期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历年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０

年年度

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由于公司人员变动和工作疏忽原因，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表述有误，并逐年照搬，该错误

未被及时纠正。

本次更正只涉及财务报表附注部分内容，不涉及财务报表数据的修改；本次更正涉及的

８

个定期报告，都是源于同一分

类错误逐年照搬所致。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正说明

（一）第

２９

页“

３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及费用变化情况”及“

４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中原文为“单位：万

元”，现更正为“单位：元” 。

（二）第

３９

页“（一）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为：

３

、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

目，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

收到

４０

万元，从而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额

９７．７３

万元。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

、应收账款

－

（

２

）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

下”的更正。

原文为：

ｃ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３

，

１６８

，

３１９．００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１６．６３％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１３％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２ ７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３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２．８０％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４ ４３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９％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５ ４３３

，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合计

３

，

１６８

，

３１９．００ １６．６３％

更正后：

ｃ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７．０３５．２１９．００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３６．９３％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７％ ２００２

年 货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１３％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广东省公安厅

７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２．８０％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烟台众智医药有限公司

４３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９％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合计

７．０３５．２１９．００ ３６．９３％

（四）“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

、其他应收款

－

（

２

）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

如下：

ｃ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２０

，

４７５

，

８５６．４７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８８．１８％

，明细如下”第

２

名欠款时间的

更正。

原文为：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４％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２ ３

，

５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５．１９％ ２００４

年 往来借款

３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４ １

，

２４８

，

８７５．４０ ５．３８％ ２００７

年 往来借款

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２００７

年 往来借款

合 计

２０

，

４７５

，

８５６．４７ ８８．１８％

更正后：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东方风景园林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４％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５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５．１９％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４８

，

８７５．４０ ５．３８％ ２００７

年 往来借款

蓬莱仙阁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２００７

年 往来借款

合 计

２０

，

４７５

，

８５６．４７ ８８．１８％

（五）“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为：

关联方名称

金 额 占各项目款项余额比例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 ５．１３％ －

合 计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 ５．１３％ －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

１８

页“

２

）、原控股子公司资金占用情况”中补充披露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目，

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收

到

４０

万元，从而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９７．７３

万元。

（二）第

３４

页“各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如下：”的更正。

原文为：

账龄 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１％

１

—

２

年

５％

２

—

３

年

３０％

３

—

４

年

６０％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更正后：

账龄 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１％

１

—

２

年

５％

２

—

３

年

３０％

３

年以上

６０％

（三）“第七节 财务报告

－

财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

、应收账款

－

（

２

）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下” 的

更正。

原文为：

ｂ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３

，

０３７

，

４９９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２０．３７％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北京北大高科方正指纹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６．５５％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２．

广东省公安厅

７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８％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３．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５８％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４．

烟台众智医药有限公司

４３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９２％ １

年以内 货款

５．

翔宇公司

３０２

，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３％ １

年以内 项目

合计

３

，

０３７

，

４９９．００ ２０．３７％

更正后：

ｂ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７

，

０３５

，

２１９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４７．１６％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３％ ３

年以上 货款

２．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６．５５％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３．

广东省公安厅

７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８％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４．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５８％ １

年以内 项目款

５．

烟台众智医药有限公司

４３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９２％ １

年以内 货款

合计

７

，

０３５

，

２１９．００ ４７．１６％

（四）“第七节 财务报告

－

财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

、其他应收款

－

（

２

）其他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

下”的更正。

原文为：

ｂ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１８

，

９４９

，

９２８．７８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７５．８５％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东方风景园林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３％ １－２

年 借款

２．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公司

３

，

５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４．１２％ ３

年以上 借款

３．

北大方正指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３

年以上 借款

４．

施工方

４３６

，

８１６．０４ １．７５％ １

年以内 工程款

５．

张凯

２８６

，

１３１．６７ １．１５％ ３

年以上 往来

合 计

１８

，

９４９

，

９２８．７８ ７５．８５％

更正后：

ｂ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１９

，

１０８

，

０１３．１５

元，占期末其他应收账款总额

７６．５０％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东方风景园林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３％ １－２

年 借款

２．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５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４．１２％ １－２

年 借款

３．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２－３

年 往来借款

４．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１．７９％ １－２

年 代垫款

５．

施工方

４３６

，

８１６．０４ １．７５％ １

年以内 工程款

合 计

１９

，

１０８

，

０１３．１５ ７６．５０％

（五）“第七节 财务报告

－

财务报表附注

－

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为：

关联方名称

金 额 占各项目款项余额比例

２００８－６－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６－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６．５５％ ５．１３％

合 计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６．５５％ ５．１３％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

３６

页“

２

）、原控股子公司资金占用情况”中补充披露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目，

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收

到

４０

万元，从而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９７．７３

万元。

（二）第

４４

页中原文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单博”，现更正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汉” 。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２

、应收账款

－

（

２

）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

下：

ｂ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合计

７

，

２８２

，

５０２．９８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４２．３３％

，明细如下”的更正。

原文为：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９％ ２００１

年 货款

东莞市公安局

１

，

１５２

，

２５０．００ ６．７０％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北京北大高科方正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６８％ ２００５

年 货款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１１％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８

，

６３３．９８ １．８５％ ２００８

年 货款

合计

７

，

２８２

，

５０２．９８ ４２．３３％

更正后：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９％ ２００２

年 货款

东莞市公安局

１

，

１５２

，

２５０．００ ６．７０％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６８％ ２００７

年 项目款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１１％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８

，

６３３．９８ １．８５％ ２００８

年 货款

合计

７

，

２８２

，

５０２．９８ ４２．３３％

（四）“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４

、其他应收款（

２

）其他应收账款按类别

列示如下”的更正。

原文为：

ｂ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合计

１６

，

０９８

，

４８１．０７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８４．５８％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１０％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公司

１

，

０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５．４０％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上海市崇明电力公司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８

年 押金

上海市公安局后勤保障部

１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２００８

年 履约保证金

合计

１６

，

０９８

，

４８１．０７ ８４．５８％

更正后：

ｂ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合计

１６

，

３５９

，

６９７．１１

元，占期末其他应收账款总额

８５．９５％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１０％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５．４０％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２．３３％ ２００６

年 代垫款

上海市崇明电力公司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８

年 押金

合计

１６

，

３５９

，

６９７．１１ ８５．９５％

（五）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为：

关联方名称

金额 占各项目款项余额比例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６８％ ５．１３％

合计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５．６８％ ５．１３％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

１８

页“

２

、原控股子公司资金占用情况”中补充披露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目，

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收

到

４０

万元，当年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额

９７．７３

万元。本期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北

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７３

万元，本期余额为

７０

万元。

（二） “第七节 财务报告

－

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

、应收账款（

２

）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下：

ｃ

、

期末应收账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８

，

３９０

，

３０２．９８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４１．２７％

，明细如下”的更正：

原文为：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５％ ２００１

年 货款

２．

东莞市公安局

２

，

２６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１．１３％ ２００９

年 货款

３．

北京北大高科方正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２００５

年 货款

４．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公司

５９２

，

６３３．９８ ２．９２％ ２００８

年 货款

５．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２．６３％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合计

８

，

３９０

，

３０２．９８ ４１．２７％

更正后：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５％ ２００２

年 货款

２．

东莞市公安局

２

，

２６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１．１３％ ２００９

年 货款

３．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４．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公司

５９２

，

６３３．９８ ２．９２％ ２００８

年 货款

５．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２．６３％ ２００７

年 货款

合计

８

，

３９０

，

３０２．９８ ４１．２７％

（三） “第七节 财务报告

－

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

、其他应收款（

２

）其他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

下”的更正。

原文为：

ｃ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１２

，

２８８

，

７２１．０７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

７８．３７％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公司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８％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２．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技术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４％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３．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４５％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４．

上海市崇明电力公司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８

年 押金

５．

包头市财政集中收入中心

１７３

，

２４０．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９

年 投标保证金

合 计

１２

，

２８８

，

７２１．０７ ７８．３７％

更正后：

ｃ

、期末其他应收款前

５

名欠款单位欠款

１２

，

５５９

，

６９７．１１

元，占期末其他应收账款总额

８０．１０％

，明细如下：

客户名次 欠款余额 占比

（

％

）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公司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８％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２．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４％ ２００５

年 往来借款

３．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２．８３％ ２００６

年 代垫款

４．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４５％ ２００６

年 往来借款

５．

上海市崇明电力公司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８

年 押金

合 计

１２

，

５５９

，

６９７．１１ ８０．１０％

（四）“第七节 财务报告

－

会计报表附注

－

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补充披露为：

原文为：

关联方名称

金 额 占各项目款项余额比例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其他应收款

：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８％ ６４．１０％

合 计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８％ ６４．１０％

更正后：

关联方名称

金 额 占各项目款项余额比例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５．６８％

合 计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５．６８％

其他应收款

：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８％ ６４．１０％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

，

０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５．９４％ ５．４０％

合 计

９

，

４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３

，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７４．６２％ ６９．５０％

五、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

３９

页“

２

）、原控股子公司资金占用情况”中补充披露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目，

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收

到

４０

万元， 当年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额

９７．７３

万元。 本期收到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７３

万元，年末余额为

７０

万元。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

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

、应收

账款（

２

）按账龄划分

－

注

３

： 本账户期末余额欠款单位前

５

名欠款合计

８

，

８３１

，

３００．００

元，占本账户期末余额

４４．４３％

，明细如

下”的更正。

原文为：

客户名次

与本公司的

关系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上海创基投资发展公司 客户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３％ ３

年以上

东莞市公安局 客户

２

，

２６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１．３９％ ２

年以内

广东省公安厅 客户

８７７

，

７５０．００ ４．４２％ １

年以内

北京北大高科方正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２

—

３

年

重庆市公安局 客户

６９０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７％ １

年以内

合计

８

，

８３１

，

３００．００ ４４．４３％

注

４

：本账户本期无应收关联方款事项。

更正后：

客户名次

与本公司的

关系

欠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

（

％

）

欠款时间

上海创基投资发展公司 客户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３％ ３

年以上

东莞市公安局 客户

２

，

２６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１．３９％ ２

年以内

广东省公安厅 客户

８７７

，

７５０．００ ４．４２％ １

年以内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２

—

３

年

重庆市公安局 客户

６９０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７％ １

年以内

合计

８

，

８３１

，

３００．００ ４４．４３％

注

４

：本账户期末应收关联方款项详见附注六、

８

。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八、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

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

、其他

应收款（

２

）按账龄划分”的更正。

原文为：

注

２

：本账户期末欠款前

５

名单位欠款合计

１０

，

７１６

，

１４３．４３

元，占本账户期末余额

７４．７９％

，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欠款余额 比例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７％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中国农业大学

１

，

６００

，

６６２．３６ １１．１７％ １

年以内 代收代付项目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５８％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上海市崇明电力公司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２－３

年 押金

合计

１０

，

７１６

，

１４３．４３ ７４．７９％

更正后：

注

２

：本账户期末欠款前

５

名单位欠款合计

１０

，

９７１

，

８５９．４７

元，占本账户期末余额

７６．５７％

，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欠款余额 比例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北京东方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７％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中国农业大学

１

，

６００

，

６６２．３６ １１．１７％ １

年以内 代收代付项目款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３．１０％ ２－３

年 代垫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１．０７ １．５８％ ３

年以上 往来借款

合计

１０

，

９７１

，

８５９．４７ ７６．５７％

（四）“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六、关联及关联方交易

－８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为：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７

，

３００．００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

１８

页“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债权（债务）往来事项：”中补充披露为：

（

５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与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接项

目，其中软件部分分包给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负责完成。

２００７

结算项目款武汉北大高科软件公司应分得

１３７．７３

万元，实际

收到

４０

万元，当年形成对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额

９７．７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收到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７３

万元，本期又收到

１０

万元，本期余额为

６０

万元。

（二）“第七节 财务报告

－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

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

、其他应收款（

２

）按账龄划分”的更正。

原文为：

注

３

：本账户期末欠款前

５

名单位欠款合计

３

，

７８９

，

６６０．９４

元，占本账户期末余额

６１．９６％

，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欠款余额 比例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７４％

三年以上 借款

２

、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７．２６３％

三年以上 代垫款

３

、

北京营销中心

３６８

，

９４０．２２ ６．０３２％

三年以上 北京办开办费

４

、

公共维修基金

２８８

，

００４．６８ ４．７０９％

一年以内 代垫款

５

、

临时用电押金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８２％ １－２

年 押金

合计

３

，

７８９

，

６６０．９４ ６１．９６％

更正后：

注

３

：本账户期末欠款前

５

名单位欠款合计

５

，

２０１

，

８２３．３０

元，占本账户期末余额

８５．０５％

，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欠款余额 比例 欠款时间 欠款内容

１

、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７４％

三年以上 往来借款

２

、

中国农业大学

１

，

６００

，

６６２．３６ ２６．１７％

一年以内 代收代付项目款

３

、

代垫施工水电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７．２６３％

三年以上 代垫款

４

、

北京营销中心

３６８

，

９４０．２２ ６．０３２％

三年以上 北京办开办费

５

、

公共维修基金

２８８

，

００４．６８ ４．７０９％

一年以内 代垫款

合计

５

，

２０１

，

８２３．３０ ８５．０５％

（三）“第七节 财务报告

－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

七、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为：

关联方名称

金 额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３

、应收账款（

５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情况”的更

正。

原文为：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１

非关联方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２４．４７％

２

非关联方

１

，

１９６

，

４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６．８１％

３

非关联方

６０６

，

２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３．４５％

４

非关联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４１％

５

非关联方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０４％

合计

７

，

２３７

，

０１９．００ ４１．１８％

更正后：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２４．４７％

东莞市公安局 非关联方

１

，

１９６

，

４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６．８１％

广东省公安厅 非关联方

６０６

，

２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３．４５％

内蒙古公安厅 非关联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４１％

东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５３４

，

３１９．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０４％

合计

７

，

２３７

，

０１９．００ ４１．１８％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５

、其他应收款（

５

）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单位

情况”的更正。

原文为：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内容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的比例

（

％

）

１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金

３

年以上

２９．６１

２

非关联方

２

，

０４４

，

８７６．４０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２４．２２

３

非关联方

４６８

，

９４０．２２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５．５５

４

非关联方

２２１

，

２００．２１

往来款

１

年以内

２．６２

５

非关联方

１９８

，

７１０．１０

预借费用

１

年以内

２．３５

合计

５

，

４３３

，

７２６．９３ ６４．３５

更正后：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内容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的比例

（

％

）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

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往来借款

３

年以上

２９．６１

中国农业大学 非关联方

１

，

６００

，

６６２．３６

代收代付项目款

１－２

年

１８．９６

北京营销中心 非关联方

４６８

，

９４０．２２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５．５５

代垫施工水电费 非关联方

４４４

，

２１６．０４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５．２６

蓬莱山供电公司 非关联方

２２１

，

２００．２１

往来款

１

年以内

２．６２

合计

５

，

２３５

，

０１８．８３ ６２．００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三）会计报表附注

－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６

、本公司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中补充披露

为：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数 期初数

应收账款 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八、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说明

（一）“第七节 财务报告

－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３

、应收款

－

（

３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情况”的更

正。

原文为：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１

非关联方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２２．７０％

２

非关联方

１

，

１９６

，

４５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６．３２％

３

非关联方

６０６

，

２５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２０％

４

非关联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１７％

５

非关联方

５８９

，

５１７．９６ １

年以内

３．１１％

合计

７

，

２９２

，

２１７．９６ ３８．４９％

更正后：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上海创基发展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２２．７０％

东莞市公安局 非关联方

１

，

１９６

，

４５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６．３２％

广东省公安厅 非关联方

６０６

，

２５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２０％

内蒙古公安厅 非关联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３．１７％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５８９

，

５１７．９６ １

年以内

３．１１％

合计

７

，

２９２

，

２１７．９６ ３８．４９％

（二）“第七节 财务报告

－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５

、其他应收款

－

（

４

）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单位

情况”的更正。

原文为：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内容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的比例

（

％

）

１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借款

３

年以上

３６．２３

２

非关联方

１

，

６００

，

７６０．３６

往来款

２

至

３

年

２３．２０

３

非关联方

４４４

，

２１５．９９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６．４４

４

非关联方

１２３

，

２４０．００

保证金

１

年以内

１．７９

５

非关联方

９８

，

０００．００

保证金

１

年以内

１．４２

合计

４

，

７６６

，

２１６．３５ ６９．０８

更正后：

排序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内容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的比例

（

％

）

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往来借款

３

年以上

３６．２３

中国农业大学 非关联方

１

，

６００

，

６６２．３６

代收代付项目款

２

至

３

年

２３．２０

代垫施工水电费 非关联方

４４４

，

２１５．９９

代垫款

３

年以上

６．４４

包头市财政集中收入中心资金

部

非关联方

１８８

，

５００．００

押金

３

年以上

２．７３

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１２３

，

２４０．００

保证金

１

年以内

１．７９

合计

４

，

８５６

，

７１６．３５ ７０．３９

更正后的相关定期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定期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 公司将不断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

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表决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表决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情请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商品鸡屠宰加工建设项目稳步

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公司董事会决定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和食品”）进行增资。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本次增资概述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２０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４３

，

５２３

，

３１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圆全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００７００２８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８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８１２

，

２９９

，

９９８．８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单位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１

商品鸡养殖建设项目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９２０．００

２

商品鸡屠宰加工建设项目 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０．００

３

粪污处理沼气提纯压缩项目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５０５．７４

上述情况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披露。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到位，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

向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

１７

，

８４０

万元，实施商品鸡屠宰加工建设项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增资主体介绍

单位名称：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蓬莱市西郊司家庄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

２

，

７０６．２１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

，

７０６．２１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业务：养殖、加工优良种禽、种蛋及鸡肉制品，货物进出口。

三、增资主体财务状况及增资资金来源

民和食品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１６

，

５４２ １７

，

２５８

总负债

１１

，

３８６ １０

，

６５８

净资产

５

，

１５６ ６

，

６００

营业收入

５０

，

１９４ ４５

，

３７９

净利润

１

，

６４５ １

，

０７５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四、增资实施方式

本次增资实施方式是以募集资金

１７

，

８４０

万元对民和食品进行增资，将民和食品注册资本由

２

，

７０６．２１

万元增加到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其余

４６．２１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

五、增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鸡肉屠宰加工业务，增强民和食品资本实力和业

务发展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其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效益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全

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

２－３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

四、参加会议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

２－３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

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 系 人：高小涛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５６３７７２３

传 真：

０５３５－５８５５９９９

４

、邮政编码：

２６５６００

特此通知。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授权委托书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和股份” ）股份 股，占民和股份股本总额（

１５１

，

０２３

，

３１６

股）的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民和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提交该次

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表 决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填投票数，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

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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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1-074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

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

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

表决结果：

11

人同意，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议案的具体内容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新的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人同意，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湖南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要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湖南

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人同意，

0

人反对，

0

人弃权。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1-075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

于对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2011

】第

123

号（以下简称

"

监管函

"

）。 收到监管函后，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及时

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监管函内容，并召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中介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对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制定了整改措施予以及时落实、整改。

一、存在的问题

1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

"

财务报表附注

"

遗漏了

"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

"

承诺事项

"

、

"

母公司财

务报表的主要项目附注

"

事项；

2

、公司

2011

年三季报中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计算错误。

二、自查情况

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立即组织展开自查，并召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中介机构召开专题会议。 经过自查，董事会

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财务人员对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了解不充分以及工作疏忽，导致部分内容遗漏和部分数据计

算错误；同时信息披露公告文件的草拟及发布未有效地按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规定的流程执行，在投资者及市场中造成了

不良的影响。

三、整改措施

1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对《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201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补充，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对《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更正。

2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学习及对有关人员的培训，强化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将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组织考试，对考试不合格者予以留岗察看一个月，并给予补考一次的机会，补考再不合格者予以

待岗处分，以此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对上述规范的理解和工作水平。 同时，公司将高度重视信息披

露管理，强化信息披露意识，严格执行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尤其是定期报告的草

拟、校对、审核、通报、发布流程管理，在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完成公司内部审核后，提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或法律顾问进行通报

前强化审核，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执行，提高信息披露工作的质量。

3

、定期邀请专业老师来公司授课及选派财务人员到专业院校接受专业再教育，以此提高公司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为

信息披露工作提供保障。

4

、以本次整改为契机

,

再次明确公司信息披露各环节的负责人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重大事项报告第一责任人及其义

务。

5

、实行主管领导和直接经办人的问责制。 对董事会秘书严芳女士、财务总监向奇志女士、财务经理罗光啸先生给予行政

处分和经济处罚。 今后凡在信息披露工作上出现差错，给公司和资本市场造成不良影响的，除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作出公开

道歉外，董事会将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经办人的责任，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以确保各主管领导和直接

经办人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6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陈黎明先生、财务总监向奇志女士、董事会秘书严芳女士。

7

、整改完成期限：

2011

年

11

月

30

日。

8

、整改要求：长期落实，持续规范。

通过上述问题，公司充分认识到信息披露工作的重要性，对于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以此为鉴，认

真落实整改措施，持续改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作，不断提高公司经营质量，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为

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1-076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07

］

104

号）及《关于开

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1

］

540

号）的规定，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

司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

规章制度，对公司治理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自查，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

"

自查事项的报告》全文刊载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供投资者查阅，现将自查基本情

况和整改计划公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公司治理总体上比较规范，不存在重大缺陷。但由于公司上市时间较短，在公司治理细节方面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主要

有以下几点：

1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需加强，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细则和制度并贯彻执行；

2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3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还有待加强。

二、 公司治理概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

司运作，加强信息披露，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根据

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自我检查，情况如下：

（一） 股东和股东大会

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陈玉忠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885,760

股，占总股本的

52.29%

；除持股

比例最高之外，陈玉忠先生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决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各项重要经营决策，对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公司在人员、机构、资产、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完全独立，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经营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2

、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尽可能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股东大会提案审议符合程序，股东

大会就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依次进行审议。 股东大会设有股东发言环节，股东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司管理层也针对

股东的提问均予以解答，以确保中小股东的话语权。

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与通知、召开、决议和表决、决议的执行等进行了规定。 公司自

成立以来，未发生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

以上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也无应监事会提议

召开的股东大会的情形。公司股东大会记录完整，内容包括：大会时间、地点、出席及列席人员、大会主持人、记录人，各提案主

要内容、大会表决及决议情况等，并由参会董事签名。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专人负责保管，会议决议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充分、及时披露。 公司各重大事项均按法定程序先由董事会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无

绕过股东大会先实施后审议的情况发生。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均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规章进行，无违反《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的情形。

（二）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

9

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的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董事会人员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各董事任免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专业结构合理，具有企业管理、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背景，有着较高的专业素养，在董事会各项重大

决策时，能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的水平。董事会下设

有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各成员能够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制

度的要求开展工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三）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1

名。 除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外，其余监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产生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 公司监事会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召集、召开程序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公司监事会自公司成立以来无否决董事会决议的情况，未发现公司财务报告有不实

之处，未发现董事、总经理履行职务时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监事会会议记录完整，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会议

主持、记录人员，审议的议题等要素，具备明确表决结果，会议决议由参会监事签名。会议决议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充分、及时披露。 公司全体监事在日常监督及管理过程中严格按规则办事，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四）公司内部控制

公司为规范经营管理，控制风险，保证经营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不

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内部审计等各方面，同时进一步梳理了公司内部流程，使之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有效运行。

（五）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正、透明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

明，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利益相关者

公司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股东、公司、员工等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平衡，诚信对待供应商和

客户，认真培养每一位员工，坚持与相关利益者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七）信息披露管理及透明度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有关信息；并

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

,

接待股东来访

,

回答投资者咨询，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增加公司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并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三、 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1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需加强，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细则和制度并贯彻执行。

原因：针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了较多的关于信息披露

的法规、规则和指引等文件。由于公司上市时间较短，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经验不足，加上公司发展迅速，信息披露工作量大，

对熟练掌握信息披露各项规则上还存在欠缺。 公司将加大信息披露的工作力度，在已有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明确信息披露责任，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

2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原因：公司在上市准备及上市辅导过程中，在券商、律师和会计师的指导下，针对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开展了专项治

理活动，建立和完善和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公司上市后进一步加强了内控管理，按照江苏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开

展了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等工作。 但在内控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尤其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落实，比如合同评审、应收款回收、货物发运、费用管理、生产计划，还存在个别不按制度执行的情

况，有待严格按照内控制度的要求贯彻落实。

（

3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还有待加强。

原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培训，同时也积极参加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组织的

相关培训和辅导。随着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一方面，根据公司规范运作的需要，对公司管理层掌握相关法律法规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针对加强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了较多的关于规范

运作的法规、规则和指引等文件，对上市公司高层人员的持续学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公司上市时间不久，加上公司发

展速度较快，学习内容未能全面、深入地贯彻到日常每一项工作中。因此，公司需进一步开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

关人员的持续培训工作，强化相关人员对政策、法规、证券知识、公司治理各项制度等方面的学习，不断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

忠实、勤勉、尽责

"

地履行职责。

四、 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公司治理有待改进的问题，本公司将加紧完善公司治理建设，及时进行整改，并指定专人负责。 相关整改措施、整改

时间和责任人如下：

1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需加强，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细则和制度并贯彻执行。

整改措施：按照最新法律法规，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的自查情况，对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健全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对于尚未制定的《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公司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

制度抓紧时间制定，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整改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整改措施：公司已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但在实际运作中，需进一步加强落实，将公司内控管理与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及决策过程有机结合，加

强公司各个条线、内审部、独立董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协作及相互监督，全面发挥各组织机构的作用，

保证公司各项内控制度全面贯彻执行。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加强制度的贯彻落实，同时加强以上各组织机构的沟通，更好

的发挥各自的作用，为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内控及内部审计等方面献计献策，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

范能力。

整改时间：持续改进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3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还有待加强。

整改措施：公司将及时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各类培训；公司将不定期请保荐机构、律师组织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公司将加强对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日常培训，并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指引装订成册发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

关人员自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提高业务水平。

整改时间：持续改进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非常重视公司治理工作，虽已按相关规定制订了公司治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作为新上市企业，很多方面还不成熟，

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通过此次公司治理活动，公司将持续改善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和建

议，以建设更加完善和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上为公司关于公司治理情况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公司

希望通过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

为了使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更好的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公众评议，公司设立专门的评议电话、传真和网络信箱：

联系人：高玉标

电子邮件地址：

gaoyubiao@zhanghuaji.com

电话：

0512-56797852

传真：

0512-58788326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